2025年度南通市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报告
南通市农业农村局
（2026年1月16日）
[bookmark: _GoBack]
2025年，在省厅的精心指导下，我市严格按照中央和省有关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有关文件要求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强化宣传发动，建立管理制度，依法审核条件，规范办理程序，加快，全市较好地落实了农机购置政策。现将情况汇报如下。
一、总体执行情况
2025年，农机购置补贴下达资金共计9513万元，其中中央资金6048万元、省级资金3465万元。全市补贴农业机械8344台，其中拖拉机783台、谷物联合收割机572台、插秧机608台、谷物（粮食）干燥机（烘干机）361台、农用（植保）无人驾驶航空器（可含撒播等功能）1801台、喷雾机141台、
旋耕播种机200台、增氧机1615台、辅助驾驶（系统）设备（含渔船用）800台、旋耕机470台、秸秆粉碎还田机144台、育秧（苗）播种设备156台、埋茬起浆机319台、加温设备144台以及其它补贴机具230台，受益农户4564户次，享受中央农机购置补贴资金9742.29万元。

二、主要工作举措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，严格资金管理。市县均建立农机购置补贴工作领导小组，落实相应部门落实政策，各镇明确专人负责。加强队伍建设，提升便民服务水平。加强资金管理，市辖区资金分配按照农业生产规模进行测算，同时，按照资金使用情况合理分配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。
（二）严格操作程序，杜绝违规操作。严格按省厅农机购机补贴政策文件规定程序办理，严禁经销企业代办农机购置补贴手续。充分尊重购机者自主选择权，严格落实补贴政策。补贴全过程公开公正，明确告知补贴对象应具备的资格条件，不另设购机条件。按照文件要求严审严查，工作人员严把身份审核关、机具核实关、补贴对象信息公示关，做到一个步骤不少、一个环节不缺、一个程序不减。
（三）加大宣传，加强信息公开。为做好全市农机补贴政策信息工作，我市严格按照部省两级关于补贴信息公开的有关要求，做好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发布和维护工作，各县（市）区公开实施方案、补贴额一览表、操作程序、投诉咨询联系方式等政策内容和信息，让群众参与监督补贴工作，补全监管的“最后一张网”。2025年，市级对各县（市）区开展了两次信息公开专栏建设维护情况检查，确保专栏内容准确、准时和规范。
三、下一步工作打算
各县（市）区严格按照省厅文件要求，进一步完善政策落实的具体措施，切实做到认识到位、责任到位、政策到位、工作到位，充分发挥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效益，加强购机补贴的宣传工作，让农民了解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变化等内容，搞好咨询服务，做好购机手续，补贴目录的相关信息等咨询解答工作。确保补贴政策落到实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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